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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2022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监事会议

事规则》,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2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拟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下表。 

 

 

《监事会议事规则》条文修订对照表 

现行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八条 监事在任职期间出现公司章程

规定不适合担任监事情形之一的，相关监事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离职。 

 

第八条 监事在任职期间出现《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的，相关监事应当即停

止履职并由公司按相应规定解除其职务 ；出

现其他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情形之一的，相关监事应当在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离职。 

相关监事应被解除职务但仍未解除，参

加监事会会议并投票的其投票结果无效。 

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依照

本条规定应当离职情形的，经公司申请并经

证券交易所同意，相关监事离职期限可以适

当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在离职生效之前，相关监事仍应当按照

法律法规、《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证券交易所其他

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确保

公司的正常运作。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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